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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 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
吉教财〔2019〕19 号

关于开展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

全面清查摸底工作的通知

全省各高校：

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和省委领导

重要指示要求，为加强高校国有资产监督，做好全省高校校办企

业改革前后的政策衔接，全面摸清高校国有资产底数，明确资产

权属，定于 2019 年 9 月至 12 月，在全省范围内，开展高校国有

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工作。为确保清查摸底工作顺利实施，省

教育厅制定《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工作实施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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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吴浩江，王菲，孟祥宇

联系电话：88905314，88905949

电子信箱：295087812@QQ.COM

附件：1.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工作实施

方案

2.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工作联

系人名单

3.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情况表

4.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全面清查摸底情况工

作报告（模板）

吉林省教育厅

2019 年 9 月 16 日

吉林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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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

全面清查摸底工作实施方案

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和省委领导

重要指示要求，为加强高校国有资产监督，全面摸清高校国有资

产底数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和省委领导

重要指示要求，贯彻落实《吉林省普通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工

作实施方案》工作安排，为做好相关政策衔接，充分利用改革契

机，同步开展全省高校国有资产清查摸底工作（以下简称清查摸

底工作）。计划用近四个月时间，全面摸清全省高校国有资产底

数，明确国有资产权属，梳理资产管理的“盲点、弱项”，进一

步完善制度建设，基本实现高校国有资产管理规范化目标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本次资产清查的基准日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，即在此时间之

前学校占用的全部国有资产均属于本次清查摸底范围，具体任务

包括：

（一）明权责。各高校要实行“一把手”和“实施人”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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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指挥，确定本次清查摸底工作的牵头部

门和工作实施的具体负责人，明确配合部门，落实好权责分工，

有序开展本校的清查摸底工作。

（二）制方案。各高校要按照省教育厅印发的清查摸底工作

实施方案内容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结合所属企业改革总体部署，

科学制定本校的清查摸底工作实施方案，谋划好实施步骤和执行

时间，并严格执行。

（三）查底数。各高校要全面开展本校的国有资产清查摸底

工作，掌握第一手数据资料，要认真细致，不可应付了事，按类

汇总、逐条梳理，保证本校国有资产不重不漏，防止国有资产流

失。

（四）定权属。各高校在清查摸底过程中，对存在限界不清、

权属不明的，要及时处理并确定国有资产的历史沿革，确保国有

资产归属分明，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。

（五）清账目。各高校清查中发现的账实不符、账账不符的，

要立查立改，按照国家和省、市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，办理入

账、处置工作，确保学校国有资产账目清晰，账实相符。

（六）进系统。各高校要将本校国有资产全部纳入本校的管

理系统，并实行动态监管，对日常管理容易出现缺失的资产品目、

型号、属性等内容加以完善，做到校内国有资产全部“入库”。

（七）做分析。各高校要加强本校国有资产状况的分析，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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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制定“准入准出”门槛，要以“以旧换新”为先，以“能用尽

用”为本，以“防止流失”为基，以“严肃纪律”为线，为加强

学校国有资产管理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八）建制度。各高校要完善本校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发

现制度存在缺失或制度陈旧的，要及时建立或修订；要将国有资

产管理工作每个层面、各个角落都纳入制度化管理，做到各项工

作有章可依，保证工作高效运转。

（九）强执行。各高校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国有资

产管理制度，着重强调严格按照规则和程序办事，强化规矩意识，

确保不触“红线”、不越“底线”，进一步提高制度的执行力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本次清查摸底工作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分省、

市两级开展，各负其责。

（一）主管部门职责。

1.省教育厅负责组织本次清查摸底工作统筹部署；负责指导

省级各高校和市（州）教育局开展清查摸底工作；负责汇总分析

省级各高校和市（州）教育局报送的清查摸底工作情况；负责研

究起草清查摸底工作总体情况报告。

2.市（州）教育局负责组织并指导所属高校开展清查摸底工

作；负责汇总分析所属高校清查摸底工作情况；负责根据所属高

校上报的清查摸底工作情况报告，形成所属高校清查摸底工作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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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情况报告，报送省教育厅。

（二）各高校职责

高校是清查摸底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负责按照要求制定本校的

清查摸底工作方案，并开展本校的清查摸底工作；负责梳理本校

国有资产制度建设情况和规范管理情况等，并形成本校清查摸底

工作情况报告，分别报送省教育厅和市（州）教育局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清查摸底工作分两步实施：第一步，2019 年 9 月至 11 月 25

日前完成清查摸底工作，并形成清查摸底工作报告；第二步，2019

年 12 月底前，形成清查摸底工作总体报告，并按要求报送情况

报告。具体实施情况：

（一）报送工作负责人联系方式。2019 年 9 月 19 日前，市

（州）教育局和全省各高校要确定本地、本校负责本次工作的负

责领导、牵头部门和具体负责人，并将《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

全面清查摸底工作联系人名单》电子版报至指定邮箱

（295087812@QQ.COM，下同）。

（二）开展清查摸底并报送报告。2019 年 11 月 18 日前，

各高校开展本校清查摸底等工作，并按要求形成清查摸底情况工

作报告，以正式文件（附清查报表）形式报省教育厅（市属高校

报市州教育主管部门）。报告内容应包括：一是国有资产基本情

况，二是清查摸底发现问题，三是问题整改情况，四是国有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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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经验，五是下步工作等（详见附件 4）。11 月 25 日前，市

（州）教育局形成所属高校清查摸底工作总体情况报告，以正式

文件形式，连同所属高校工作报告一并报省教育厅，电子版报至

指定邮箱。

（三）分析研究形成总体工作报告。2019 年 12 月底前，省

教育厅根据省属高校及市（州）教育局清查摸底工作报告情况，

分析研究全省高校国有资产状况，起草清查摸底工作总体情况报

告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，落实主体责任。目前正处于高校所属

企业体制改革清查摸底和试点高校改革试点的关键时期，各方面

不确定因素较多，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和全省高校要继续强

化责任担当，提高思想认识，要进一步增强国有资产管理责任感

和全面清查摸底工作的紧迫感；主管部门要自觉落实好属地管理

责任，周密部署、加强指导；高校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实行“一把

手”和“实施人”负责制，精心组织各部门，协同配合、通力合

作，有序推进本校的清查摸底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分工，明确保障措施。高校主要领导要亲自

部署、统筹指挥本校的国有资产清查摸底工作，要指派清查摸底

工作的牵头部门和具体实施负责人，并明确协同配合部门，落实

好责任分工。各高校要科学制定本校的“清查摸底工作方案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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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计划实施；要积极迅速部署启动各项工作，倒排时间确定本

校清查摸底工作的实施步骤；要注意工作中矛盾问题，做好风险

管控预案，提出工作保障措施，确保清查摸底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加强资产管理，完善制度建设。各高校要以本次清查

摸底工作为契机，梳理本校国有资产管理情况，对发现国有资产

管理工作中有监管职责缺失、资产限界不清、存在风险隐患等问

题要立查立改，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履行管理程序，

规范处置操作，强化审计监督，严格责任追究，防止国有资产流

失；要完善本校国有资产管理制度，建立制度管理体系，存在制

度缺失的要及时出台，发现制度不适应新时期需要的要立刻修

订，要确保“制度全覆盖、监管不缺位”。

（四）做好信息报送，做到详实完整。主管部门和高校各部

门要严格按照《方案》实施步骤执行，务必在规定时间内组织完

成全省高校清查摸底工作。各高校清查摸底工作要实事求是，做

到上报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要将清查摸底工作情况形成正式

报告按时报主管部门。


